辽源市科技创新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市科技局 2010年11月9日）
 
　　第一条 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科技厅制定的吉林省科技创新中心管理办法的通知》（吉政办发[2007]20号）精神，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动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创新中心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创新中心是依托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型企业组建的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研发实体。对于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创新和科技成果推广业绩显著、具有重要示范和导向作用的创新中心,市科技局予以认定。
　　第三条 市科技局负责市级创新中心的认定;负责编制全市创新中心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政策,组织专家对市级创新中心建设情况进行验收等工作。
　　第四条 创新中心的主要任务。
　　（一）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高现有科技成果的成熟度、配套性水平，促进科技开发与企业应用的紧密结合，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
　　（二）根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技术的研发；对具有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进行系统化、配套化和市场化开发；为新产品规模化生产提供成熟的技术工艺和技术装备选型；为社会提供有市场价值的创新产品与技术服务。
　　（三）培养高素质的科技创新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
　　（四）接受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单位委托的研究、开发、设计和试验任务，为社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五）开展对国外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成为消化吸收国外技术的技术依托。
　　第五条 创新中心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符合辽源市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
　　（二）在某一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产学研结合经验，拥有较好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基础,以及科技成果转化背景。
　　（三）具有技术创新、产业化意识较强和管理水平较高的业务带头人，有独立的、结构合理的从事研究开发专业人员队伍,在同领域中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势和科研信誉,能够开展多种综合性对外技术服务。
　　（四）具备相应的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及必要的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装设备。经充实完善后，可承担综合性研究开发与试验任务。
　　（五）具有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和保障能力，承接重大项目时，能筹措匹配必要的自有资金。
　　（六）申请单位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组建的创新中心，要确定一个依托单位。
　　第六条 认定程序。
　　（一）由依托单位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并按要求上报《辽源市科技创新中心认定申请表》，一式二份。
　　（二）市科技局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由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三）通过评审的科技创新中心，市科技局给予认定。
　　（四）认定结果由市科技局以公文形式发布。
　　第七条 创新中心应是独立实体,实行独立账户、独立核算，与依托单位的隶属关系不变。创新中心要充分利用依托单位现有的科研、人才等综合优势和基础条件;依托单位要为其提供经费保障和后勤支撑。
　　第八条 创新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负责人应具有创新意识，开拓能力，熟悉和了解本行业国内外的技术发展趋势，有较高的组织管理及社会活动能力。
　　第九条 市科技局对认定的科技创新中心每两年复审一次，对不符合条件的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整改无效的，予以取消资格。
　　第十条 扶持政策。
　　凡通过认定的市级科技创新中心，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创新中心研发的创新产品、中试产品，报经省科技厅审查后，优先列入吉林省重点新产品目录，享受部分研发补助经费。
　　（二）优先推荐申报省级科技创新中心。
　　（三）同时认定为省级科技企业,享受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
　　（四）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五）享受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税前抵扣以及允许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折旧等各项优惠税收政策。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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